
行政相对人名称

统一社会信用代码（或组织结构代码、工商注册号）

法定代表人

行政处罚种类

行政处罚决定书文号

违法事实

处罚依据

陈述申辩或听证情况

法制审核情况

处罚内容

处罚决定日期

行政处罚机关

备注

郑州屈臣氏个人用品商店有限公司
宝丰分公司

91410400MA3XHNYR5X

郑晓娜

罚款

宝市监处字〔2021〕第1-1号

郑州屈臣氏个人用品商店有限公司宝丰分公司在店内张贴活
动说明中有“1.屈臣氏全系列面膜买一送一；2.全店商品满
150元减20元；3.赠品送完为止；4.本活动最终解释权归屈
臣氏宝丰店所有”当内容，其行为涉嫌违反《侵害消费者权
益行为处罚办法》第十二条之规定，应予处罚，建议立案调
查。

《侵害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》第十五条之规定

无陈述申辩或听证

审核通过

罚款伍仟元整

2021/06/28

宝丰县市场监督管理局


